
全国外经贸行业外销员管理详细规定外销员考试 PDF转换可

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7/2021_2022__E5_85_A8_

E5_9B_BD_E5_A4_96_E7_c28_617143.htm 一、总则 第一条 为

维护国家和企业的利益，改善外经贸企业的经营管理，加速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提高外销员队伍素质，加强外销员培

训、考试、考核和使用的管理，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

定所称外销员是指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和国际经济合作业

务的部门经理（含）以下外经贸专业人员。 第三条 外销员必

须具备《外销员岗位规范》规定的条件。《外销岗位规范》

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制定和公布。 

第四条 全国外经贸行业经统一施行《外销员资格证书》制度

。 第五条 外经贸部负责外经贸行业外销员资格考试、培训、

和颁发证书的统一管理工作。 二、外销员培训和考试、考核 

第六条 外经贸部的人事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制定统一的《全国

外销员资格考试复习大纲》，并规定外销员考试、考核的方

式、要求。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

厅（委）负责协调、管理本地区各类外经贸企业外销员培训

工作。培训的的组织和实施应根据《外销岗位规范》和全国

外销员资格考试复习大纲》的要求，结合各地区、各单位的

实际情况和外销员实际需要采取多种方式进行。 第八条 外销

员资格考试，主要目的是测试从事外贸进出口业务工作必须

具备的基本功知识，内容包括外经贸综合业务和外贸外语。

采取全国统一书面考试的方试，每年定期举行。考试面向全

社会。 第九条 经过外销员全国统考合格后，由所在企业按照

《外销岗位规范》的要求考核下列项目： （一）政治思想和



职业道德； （二）工作能力； （三）学历和资历； （四）身

体条件。 三、外销岗位合格证书 第十条 《外销员资格证书》

是外销员从事外销工作的的资格证明，也是外销员在外销岗

位晋升职务的资格之一。 第十一条 外销员必须按照《外销岗

位规范》的要求，参加外销员全国统一考试合格，取得《外

销员资格证书》，再经所在外经贸企业按照《外销岗位规范

》所规定的考核要求考核合格后，方可正式进入外销岗位从

事进出口业务工作。对参加由人事部和外经贸部统一组织的

国际商务师职称考试并取得助理国际商务师以上职称的人员

，经外语口试（大专以上外语和外经贸专业毕业的人员可免

于口试）合格，可取得《外销员资格证书》。未取得《外销

员资格证书》和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从事该项工作。 第十

二条 新调入外销员必须从取得《外销员资格证书》的人员中

选拔。没有在外销岗位从事过进出口工作的，必须在外销岗

位实习满一年，方可正式上岗。 第十三条 外经贸企业中从事

进出口业务管理的二级以下机构负责人（含二级机构负责人

）和分管进出口业务工作的经理，应从取得《外销员资格证

书》的人员中选拔。 第十四条 《外销员资格证书》在全国外

经贸行业范围内有效。取得《外销员资格证书》的人员应每

五年进行一次以外经贸新政策、新法规和新的业务知识为主

要内容的培训，过期不参加培训或培训不合格，《外销员资

格证书》视为自动失效。培训合格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

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厅（委）人事教育部门在证书上加盖

公章，注明培训日期，并由所在企业对其进行政治思想、职

业道德和工作能力的重新考核认定。培训由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厅（委）负责组织和实施。 第十



五条 外销员调出了发证部门管辖范围，仍继续从事外销岗位

工作的，其《外销员资格证书》可继续使用，但须办理由调

出单位将其岗位培训、考试考核档案转到调入单位的手续。 

四、管理 第十六条 外经贸部依据本规定对全国外经贸行业贯

彻、执行《外销员资格证书》制度的工作进行必要的监督、

检查和指导，并负责协调、管理中央有关部门直属外经贸企

业的外销员培训、考试考核和颁发证书工作。 第十七条 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行政管理部门应依据本

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外经贸部备案，并对本地区外经

贸行业的外销员培训、考试考核、使用和颁发证书等项工作

实行统一管理，并有权对本地区各级外经贸部门和外贸企业

贯彻、执行《外销员资格证书》制度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和指导。 第十八条 《外销员资格证书》制度是加强外经贸企

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所有外经贸企业和外销员都要认真

贯彻、执行该项制度，自觉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和指导。 第十九条 外经贸企业应在其经营自主权范围内制定

与《外销员资格证书》制度配套的管理办法和措施，保证该

项制度的严格执行。企业人事管理部门应建立健全外销员培

训、考试考核档案，把外销员的录用、培训、考试考核，与

使用、晋升、奖惩等项人事管理工作有机结合。 第二十条 外

销员如有严重违反《外销岗位规范》的行为，发证部门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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